
 

  
 

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郑政办文 〔2016〕46号

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印发郑州市依法整治客运市场秩序

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,市人民政府各部门,各有关单位:

《郑州市依法整治客运市场秩序工作方案》已经市政府同意,

现印发给你们,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

2016年6月20日

—1—



郑州市依法整治客运市场秩序工作方案

为维护郑州市社会公共秩序,保障交通运输正常运行和社会

和谐稳定,保护合法经营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,按照市

委、市政府统一部署要求,现就我市依法整治客运市场秩序制定

工作方案如下:

一、指导思想

认真贯彻市委、市政府部署要求,按照 “政府主导、部门联

动、疏堵结合、长效治理”的总体原则和 “健全机制、综合治

理、突出重点、依法监管”的工作方针,加大重点区域、重点时

段、重点违法行为整治力度,加大各类非法客运违法活动打击力

度,为全市人民营造一个安全畅通、有序高效、文明和谐的交通

运输环境,进一步提升省会城市文明程度和整体形象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通过多部门联动严格执法,有计划、分阶段开展打击整治工

作,在我市重点区域基本消除非法客运现象。在此基础上,进一

步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,从而实现客运市场秩序正常有序,客

运市场经营环境良好,社会公共秩序和谐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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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整治重点

(一)针对全市非法客运重点区域,坚决采取有效措施,分

阶段、分重点,集中打击、集中治理,切实改善和扭转当前重点

区域非法客运乱象。

(二)严厉打击 “空号”“套牌”车及非客运出租汽车喷涂客

运出租汽车专用颜色、安装出租汽车专用标识、设施等假冒客运

出租汽车从事非法营运行为。

(三)严厉打击未取得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擅自从事客

运出租汽车经营的行为。

(四)严厉打击电动摩托车、机动三轮车、观光电瓶车、老

年代步车、搭棚改装三轮车等车辆违法上路和违法载客行为。

(五)严厉打击在机场、火车站、高铁站、长途汽车站等客

流聚散地的各类 “黄牛”以欺骗、暴力等手段招揽旅客的行为。

四、组织领导

成立郑州市依法整治客运市场秩序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,

由副市长沈庆怀、张俊峰任组长,市政府副秘书长赵红军、袁聚

平,市交通委主任吴耀田、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张书军、郑州火

车站地区管委会主任王鲁明任副组长,市交通、公安、残联、各

相关管委会等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有关负责同志为组员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,办公室设在市交通委,由市交通委主

任吴耀田兼任办公室主任,张俊峰副市长、袁聚平副秘书长为领

导小组联席会议召集人。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负责统筹协调全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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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整治客运市场秩序专项整治行动,及时督导各相关单位落实

整治任务,做好信息上传下达和应急处置等工作。

五、任务分工

(一)交通执法部门

1.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、《郑州市客运出

租汽车管理条例》,负责查处四轮机动车非法客运行为的现场检

查、调查取证和行政处罚工作。

2.负责对公安交警部门查处电动摩托车、机动三轮车、观

光电瓶车、老年代步车、搭棚改装三轮车等交通违法行为时所发

现并移交的非法运营行为进行处罚。

3.严厉打击不服从调度管理私自揽客,不按照有关法律、

法规规定使用计价器、拒载、甩客的违法行为。

(二)公安交警部门

1.协助交通执法部门严查各类车辆的非法客运行为。

2.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的有关规定,

查处各类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交通违法行为。

3.严查电动摩托车、机动三轮车、观光电瓶车、老年代步

车、搭棚改装三轮车等车辆交通违法行为。

4.与各相关管委会负责加强对禁停区域违法停车的执法管

理。

5.严厉查处机动车使用假牌假证、套牌等交通违法行为。

(三)公安治安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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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积极配合交通执法部门及公安交警部门开展整治查处工

作。

2.加强对重点人员的社区排查,及时核查违法犯罪嫌疑人

员。

3.配合现场执法相关保障维序工作,落实对妨碍执行公务、

暴力抗法以及组织策划、煽动聚众闹事等违法犯罪行为的依法查

处工作。

4.打击各类 “黄牛”采取欺骗、欺诈等手段招揽乘客的违

法犯罪行为。

(四)公安刑侦部门

1.负责严查非法客运中存在的有组织犯罪团伙。

2.配合治安、交警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发现的涉嫌诈骗、聚

众扰乱社会秩序、强迫交易、敲诈勒索、妨碍公务等违法犯罪问

题的查处。

3.配合治安、交警部门做好证据固定和信息研判工作。

4.打击盗窃出租汽车专用设施、设备的犯罪行为。

5.会同治安、交警部门查处改装 “出租克隆车”地下窝点。

(五)各管委会

1.按照属地管理原则,负责做好高铁站、火车站、机场等

重点地区出租汽车秩序管理。

2.负责高铁站、火车站、机场、汽车站等重点地区硬件隔

离设施建设,并配备相应的管理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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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负责所辖区域内出租汽车候车区通道建设和辖区社会治

安综合治理工作。

4.协助公安交警部门加强对禁停区域违法停车的执法管理。

(六)残联部门

1.积极协助交通、公安部门严厉打击残疾人从事的非法营

运行为。

2.负责协调取缔非法营运后的残疾人相关保障政策落实,

给予残疾人驾驶员创业扶持和帮扶救助。

3.认真做好残疾人教育疏导和思想稳控工作,杜绝群体性

事件发生。

六、具体要求

(一)提高思想认识,加强组织领导。

非法客运行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,影响行业稳定,侵害合法

经营者及乘客的合法权益,容易成为引发地区社会政治不安定的

重要因素,为此,各单位要充分认识专项整治工作的重要性,把

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、市政府的部署要求上来,切实加强组织

领导,明确专人负责,把客运市场秩序专项整治工作作为当前一

项长期、重要工作抓好抓实,抓出成效。

(二)建立联席会议制度,强化沟通协调。

建立依法整治客运市场秩序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联席会议

制度,开展专项整治活动期间,每周召开一次联席会议,进入常

态化管理后,每月召开一次联席会议,会议由领导小组组长或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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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长召集,领导小组全体成员参加。通报工作进展情况,沟通执

法信息,认真分析形势,研究解决疑难问题,安排部署整治工

作。各单位遇有重大问题要加强请示报告,不得擅自处置或随意

表态。对外宣传口径由领导小组统一把关。整治期间,各单位要

于每日下午5时前及时将当日整治工作情况上报领导小组。

(三)强化协同配合,形成工作合力。

各有关部门要主动靠前,按照市委、市政府统一部署,建立

紧密的联系合作机制和联合执法机制,认真履行职责,加大执法

力度,共同做好治理工作。市公安、交通、残联和各管委会要抽

调精干力量投入执法管理一线,统一指挥、部门联动、协调行

动,确保客运市场秩序专项整治工作顺利开展。

(四)严格依法办事,注意策略方法。

在专项整治活动中,各单位必须依据法律法规,找准违法事

实,依程序完善执法手续,不得违法行政。要坚持依法行政,文

明执法,讲究方法策略,注重依法管理,注重证据的收集、固

定,坚决杜绝因工作疏漏、失误或方法不当引发群体性事件。要

在依法公正文明执法的基础上,从重、从严、从快处理各类非法

营运及相关违法犯罪活动,充分运用法律手段对嫌疑人及车辆进

行处理,切实起到打击一方、震慑全局的作用。

(五)加强监督考核,严格工作纪律。

市纪检监察部门要把专项整治工作开展情况作为一项重要内

容强化督查,认真制定客运市场秩序整治效能监察方案,对各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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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职责履行情况进行效能监察,对各类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进行

监督。要建立现场抽查督导制度、定期检查通报制度、责任追究

制度,对治理工作不力,行动迟缓、出现问题的行为进行督查和

通报,按照 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的原则加大责任追究力度,确保

工作任务顺利完成。

 主办:市交通委 督办:市政府办公厅五处

 抄送:市委各部门,郑州警备区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法院,市检察院。

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6年6月2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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